
明志科大與境外學校簽訂合作備忘錄 

(以下簡稱MoU)標準流程圖 

 

 

 

 

 

 

 

 

 

 

 

 

 

 

 

 

 

 

 

 

 

 

 

 

 

 

 

 

 

 

 

 

 

 

 

 
1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查詢系統(點此連結)。 
2明志科大各單位與境外學校簽訂合作備忘錄提案表(點此連結)。 
3本校合作協議範本(點此連結)。 
4合作備忘錄屬校級合約，一律須由簽約學校先行簽署，簽署代表人為須為校長或同職級之代表。 
5 根據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點此連結)，與大陸
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須於簽約 1個月前先函報教育部核備，並檢附合
約草案、申報表、大陸地區學校簡介，簽署完成後函送教育部備查。 

系所與簽約學校進行簽約手續 4 

國際事務中心進行簽辦作業，陳校長簽准同意 

正本 1份由國際事務中心留存並送簽約學校留存 1份 

國際事務中心函送簽約完成之書面約定影本至教育部備查 5 

系所確認簽約學校列於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 1 

系所填寫提案表說明兩校合作情況是否具研究/學術 

交流之前瞻性，送系/院級主管簽准 2 

簽約學校有無提供MoU格式 

使用本校MoU範本 3 

確認MoU所述條款內容均為對等互惠，並經雙方同意 

是 

有 無 

國際事務中心函報教育部核備 5 

否 

建議不簽約 

未簽准 

建議不簽約 

簽准 

使用簽約學校提供之MoU格式 

簽約內容須符合教育部審查要點之規定 5 

符合 

系所送交提案表及MoU(1式 2份)至國際事務中心 

(大陸地區另須檢附申報表及學校簡介)5 

非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 

無法符合 

通過 

建議不簽約 

大陸地區 

系所與簽約學校進行簽約手續 4 

大陸地區 

https://www.fsedu.moe.gov.tw/aa/default.html
https://cia.mcut.edu.tw/p/404-1036-40180.php?Lang=zh-tw
https://cia.mcut.edu.tw/p/404-1036-40181.php?Lang=zh-tw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cp.aspx?n=54B1AEC98F002F62&s=E611B38FE00C641B

